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学生校内申诉制度管理规定
总 则
   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校内申诉制度，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学校客观、公开、公正地处理学生的违纪事件等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 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，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、退学处理或者违规、违纪处分的申诉。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校领导、职能部门负责人、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9名委员组成的。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处。
    第三条 学生应当按照依法、诚实的原则提出申诉，就同一事件向学校申诉以一次为限。
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接受教育的全日制学生。
申诉和申诉的受理
第五条 学生对取消其入学资格、对其作退学处理或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须在接到学校决定书或公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诉，并附上学校作出的处理决定（复印件）。

第六条 学生提交的申诉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申诉人的姓名、性别、班级、学号、联系方式及其他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申诉的事项、理由及要求；

（三）相关文件和证据；

（四）申诉人签名和提出申诉的日期。
　　第七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，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。记过及以下处分需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，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可直接做出结论；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需要改变决定的，由学生申诉委员会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。
　　第八条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，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可以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　　第九条 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，学校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。在申诉期间，原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    第十条 在未作出申诉复查决定前，学生可以以书面形式申请撤回申诉。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在接到撤回申诉的申请书后停止受理工作。
附则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。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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